
釋字第6 4 6號解釋文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22條違憲?﹚

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違反第

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

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對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者，科處刑罰，旨在杜絕業者規避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所需之營業分級、營業機

具、營業場所等項目之查驗，以事前防止諸如賭博等威脅社會安寧、公共安全

與危害國民，特別是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情事，目的洵屬正當，所採取

之手段對目的之達成亦屬必要，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與憲法

第八條、第十五條規定尚無牴觸。

釋字第6 4 6號理由書

人民身體之自由與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八條及第十五條定有明文。如

以刑罰予以限制者，係屬不得已之強制措施，具有最後手段之特性，自應受到

嚴格之限制。如為保護合乎憲法價值之特定重要法益，且施以刑罰有助於目的

之達成，又別無其他相同有效達成目的而侵害較小之手段可資運用，而刑罰對

基本權之限制與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亦合乎比

例之關係者，並非不得為之（本院釋字第五四四號、第五五一號解釋參照）。

惟對違法行為是否採取刑罰制裁，涉及特定時空下之社會環境、犯罪現象、群

眾心理與犯罪理論等諸多因素綜合之考量，而在功能、組織與決定程序之設計

上，立法者較有能力體察該等背景因素，將其反映於法律制度中，並因應其變

化而適時調整立法方向，是立法者對相關立法事實之判斷與預測如合乎事理而

具可支持性，司法者應予適度尊重。

電子遊戲為個人休閒活動之一，電子遊戲場乃成為現代人抒解壓力及娛

樂之場所。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除涉及產業結構與經濟發展外，由於電子

遊戲之情節引人而具輸贏結果之特性，易使兒童及少年留連忘返，而兒童及

少年長時間暴露於學校與家庭保護之外，難免荒廢學業、虛耗金錢，而有成為

潛在之犯罪被害人或涉及非行之虞，又因電子遊戲之操作便利、收費平價，亦

吸引一般社會大眾大量進出或留滯，一方面影響公共安全與社區安寧，另一方

面往往成為媒介毒品、色情、賭博及衍生其他犯罪之場所，因此電子遊戲場業



之經營，亦涉及兒童、少年保護、公共安全及社區安寧等問題。為健全電子遊

戲場之秩序，使基於抒壓及娛樂之目的而進入電子遊戲場所之消費者，可分別

接觸適當之個人休閒活動，不致因各該場所之疏於管理，而誤涉犯罪或成為明

顯之犯罪對象，並同時兼顧公共安全與社區安寧，是我國對電子遊戲場業之管

制，由來已久。初期由警政機關主管，一度採取全面禁止之管制措施，中華民

國七十九年起，改由教育部負責，同年訂定發布遊藝場業輔導管理規則。由於

欠缺法律位階之有效法規，主管機關僅得援用公司法、商業登記法、營業稅法

及其他相關法規，對包括未經登記即行營業在內之違規行為加以處罰。嗣由於

電子遊戲場業之經營對社會治安與善良風俗之影響甚鉅，相關弊案引發社會普

遍之關注與疑慮，電子遊戲場業於八十五年間改由經濟部為主管機關，八十九

年制定公布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以期透過專法導正經營，並使電子遊戲場

業之經營正常化與產業化。本條例施行後，行政院曾函送修正草案至立法院，

刪除刑罰規定，惟其後鑑於電子遊戲場業經營之負面影響過大，難以與一般產

業同視，為加強管理乃又恢復刑罰之制裁手段。惟兩項修法草案，均未完成立

法。

由於電子遊戲場業性質特殊，其營業涉及社會安寧、善良風俗及國民身

心健康等問題，故電子遊戲機之性質與內容，依本條例規定應區分為普通級及

限制級，限制級電子遊戲場雖亦可附設益智類電子遊戲機，但未滿十八歲之人

仍不得進入遊樂。且為貫徹強制分級之管理措施，普通級與限制級不得在同一

場所混合經營，以應實際執行管理之需要（本條例第五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參照）。又為達前開管理目的，故電子遊戲機之製造業、進口人或軟體設計廠

商，應於製造或進口前，就其軟體，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發評鑑分類文件；

並於出廠或進口時，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查驗，合格者，發給機具類別標示證

（本條例第六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參照）；電子遊戲場業者不得陳列、使用未經

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分類及公告之電子遊戲機及擅自修改已評鑑分類之電子遊戲

機（本條例第七條第一項規定參照）。另由於電子遊戲場業其營業場所之公共

安全攸關消費者生命財產安全，故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市計畫、

建築與消防法令之規定（本條例第八條規定參照）。此外，由於電子遊戲場對

社會安寧會造成一定之影響，故電子遊戲場業之營業場所應距離對於環境安寧

有極高要求之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醫院五十公尺以上（本條例第九條



第一項規定參照）。

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未依本條例規定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者，不得經

營電子遊戲場業。」所謂「辦理營利事業登記」係兼指依本條例第十一條規

定，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營利事業登記證」及「營利級

別證」，辦理營業級別、機具類別、營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所地址之登記

而言。而辦理營業級別、機具類別、營業場所管理人及營業場所地址之登記，

應符合前述本條例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及第八條等之規定，足見本條例第

十五條要求電子遊戲場業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旨在透過事前管制，以達維護社

會安寧、公共安全，並保護國民，特別是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目的。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進而規定：「違反第十五條規定者，處行為人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對

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者，科處刑罰，其立法目的在於藉由

重罰杜絕業者規避辦理營利事業登記所需之營業分級、營業機具、營業場所等

項目之查驗，以事前防止諸如賭博等威脅社會安寧、公共安全與危害兒童及少

年身心健全發展等情事，其保護之法益符合重要之憲法價值，目的洵屬正當。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所採刑罰手段，有助於上開目的之達成。雖罰鍰或屬侵害

較小之管制方法，惟在暴利之驅使及集團化經營之現實下，徒以罰鍰顯尚不足

以達成與限制人身自由之刑罰相同之管制效果。又立法者或可捨棄以刑罰強制

事前登記之預防性管制方式，遲至賭博等危害發生時再動用刑罰制裁，惟衡諸

立法者藉由本條例第十五條規定所欲達成之管制目的，涉及普遍且廣大之公共

利益，尤其就維護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而言，一旦危害發生，對於兒童及

少年個人與社會，均將造成難以回復之損害，況依內政部警政署提供之數據，

自八十五年起至九十六年止，查獲無照營業之電子遊戲場所中有高達九成以上

涉嫌賭博行為，另統計九十六年查緝之電子遊戲場賭博案件中，有照營業涉嫌

賭博行為者，尚不及一成，而高達九成係無照營業者所犯，顯見未辦理營利事

業登記與賭博等犯罪行為間確有高度關聯，故立法者為尋求對法益較周延之保

護，毋待危害發生，就無照營業行為，發動刑罰制裁，應可認係在合乎事理而

具有可支持性之事實基礎上所為合理之決定。是系爭刑罰手段具有必要性，可

資肯定。

末查依本條例第二十二條規定科處刑罰，雖可能造成未辦理營利事業登



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之人，即使其經營未涉及賭博或其他違法情事，亦遭

刑事制裁，惟因系爭規定之法定刑已賦予法院針對行為人犯罪情節之輕重，

施以不同程度處罰之裁量空間，再配合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微罪不舉、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緩起訴、刑法第五十九條刑之酌減及第七十四條緩刑等規

定，應足以避免過苛之刑罰。又現行法對其他與電子遊戲場業性質類似之娛樂

事業之管制，就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營業者雖有僅處行政罰者，然對行政法

上義務之違反，並非謂某法律一旦採行政罰，其他法律即不問相關背景事實有

無不同，均不得採刑事罰。且實務上屢發現業者為規避營利事業登記之申請及

其附隨之諸多管制，不再於固定地點開設電子遊戲場，而藉由散見各處之小型

便利超商或一般獨資、合夥商號作為掩護，設置機檯經營賭博，相較於其他娛

樂事業，電子遊戲場業此種化整為零之經營方式，顯已增加管制之難度，並相

對提升對法益之危害程度，相關機關因此決定採較重之刑事罰制裁，其判斷亦

屬合乎事理，應可支持，尚難驟認系爭規定對基本權之限制，與所保護法益之

重要性及行為對法益危害之程度，顯失均衡，而有違比例關係。

綜上，本條例第二十二條有關未辦理營利事業登記而經營電子遊戲場業

者科處刑罰之規定，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比例原則之意旨，與憲法第八條、第

十五條規定尚無牴觸。


